
 

 

壽險                
▓遠雄人壽新薔薇女性終身保險 

核准文號：民國 90年11月06日 台財保字第0910751206號   

備查文號：民國101年01月01日(101)遠雄壽字第014號函 

商品類別 終身壽險＋健康保險；不分紅保險單 

商品特色 

1.為婦女專屬保單，照顧自己，保障未來。 

2.嬰兒早產及先天性重大殘缺時領回保險金給予完善照顧。 

3.每次生育即享有生育保險金不限胎數。 

4.提供乳癌重建保險金，以恢復正常生活。 

5.提供特定手術（含剖腹產）、系統性紅斑狼瘡、妊娠期特定併發症等醫療保

險金。 

1.完全殘廢保險

金、身故保險金或

喪葬費用保險金 

於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殘廢)時，按保險金額給付

完全殘廢保險金、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若當時之保單

價值準備金金額大於「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或完全殘廢

保險金)」時，則按保單價值準備金金額給付。 

本公司給付完全殘廢保險金、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後，

本契約效力即行終止。 

2.生存保險金 

A 型：無。 

B 型：被保險人於有效期間屆滿時仍生存，且契約仍有效者，按

保險金額給付保險金。  

C 型：被保險人於 60 歲之保單年度末仍生存，且契約仍有效者，

按保險金額給付保險金。 

3.退還未到期保費 
契約繳費期間內，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殘廢)時，按日數比例退

還當期已繳付未到期保險費。 

4.特定手術醫療保

險金 

被保險婦女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始懷孕或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或

於生效日起三十日以後的有效期間內始罹患疾病，並因該傷害或

疾病接受附表所指定之『特定手術項目』治療時，本公司按保險

金額乘以該特定手術之給付比例，給付『特定手術醫療保險金』。 

同一次手術中於同一手術位置接受兩項以上手術時，僅按百分比

例較高之項目給付本項保險金。  

5.系統性紅斑狼瘡

醫療保險金 

被保險婦女於本契約生效日起三十日以後的有效期間內罹患系

統性紅斑狼瘡時，本公司按保險金額的百分之二十給付『系統性

紅斑狼瘡醫療保險金』。 

本項保險金以給付一次為限。  

給付內容 

6.妊娠期特定併發

症醫療保險金 

被保險婦女於本契約生效日起三十日以後的有效期間內始懷孕

者，如經診斷罹患子癇、子癇前症、子宮外孕或妊娠毒血症時，

本公司按保險金額乘以下表之比例給付『妊娠期特定併發症醫療

保險金』。但被保險婦女於保險年齡年滿四十五歲時以後始懷孕

時，則不給付本項保險金。 



 

7.生育保險金 

被保險婦女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始懷孕，且於第十保單年度屆滿

前的有效期間內分娩者，本公司依分娩之嬰兒數每名按保險金額

的百分之一給付『生育保險金』。 

但於前項約定時間內，如分娩之胎兒為死產時，以妊娠達一百九

十六日(含)以上者為限，比照前項規定給付本項保險金。 

被保險婦女於第十保單年度屆滿時仍生存且契約仍有效者，如本

項保險金之累積給付金額未達保險金額的百分之五時，本公司應

給付其差額。  

8.乳癌乳房重建保

險金 

被保險婦女於本契約生效日起三十日以後的有效期間內初次罹

患乳癌，並接受義乳重建手術，每一側之『乳癌乳房重建保險金』

為保險金額的百分之二點五。本項保險金每側以給付一次為限。 

9.先天性重大殘缺 

保險金 

被保險嬰兒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出生且於出生後九十日（含）內

經診斷確定罹患先天性重大殘缺，且契約仍有效時，本公司按保

險金額的百分之十給付『先天性重大殘缺保險金』。如被保險嬰

兒繼續生存滿九十天以上時，本公司再按保險金額的百分之十給

付『先天性重大殘缺保險金』。 

被保險嬰兒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出生且於出生九十日以後始診

斷確定罹患先天性重大殘缺，且契約仍有效時，本公司按保險金

額的百分之二十，壹次給付『先天性重大殘缺保險金』。 

但被保險婦女於保險年齡年滿四十五歲以後所分娩生產之嬰兒

或被保險嬰兒於保險年齡年滿七歲以後始診斷確定罹患先天性

重大殘缺時，則不給付本項保險金。本項保險金每一被保險嬰兒

最高給付以保險金額百分之二十為限。  

10.早產兒醫療保

險金 

被保險嬰兒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出生，其妊娠期少於三十七週，

且出生當時體重在一千八百公克以下，而需在保溫箱內治療者。

本公司按保險金額的千分之一乘以實際住進保溫箱日數後，給付

『早產兒醫療保險金』。 

但被保險婦女於保險年齡年滿四十五歲以後所分娩生產之嬰

兒，則不給付本項保險金。 

本項保險金每一被保險嬰兒最高給付實際保溫日數以 365 天為

限。  

 

1.生前需求提前給

付保險金 

本險適用「生前需求提前給付批註條款」，被保險人於契約有效

期間內符合「疾病末期者」，可申請「生前需求提前給付保險金」，

但以保險金額之 50％且最高不超過五百萬元為上限。 

(修正日期：民國 97 年 01 月 01 日依 96.12.28 金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令修正) 

 

附加、批註條

款 

2.老年住院醫療提

前給付 

本險適用「老年住院醫療提前給付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契約

有效期間內且年齡於 75 歲後，因疾病或傷害而至醫院住院診療

時，得依實際住院日數（含入院及出院當日）乘以「每日住院日

額」申請。「每日住院日額」為住院始期當年本契約身故保險金

額的百分之零點二，每日可申請最高以新台幣六仟元為限。  

(修正日期：民國 97 年 01 月 01 日依 96.12.28 金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令修正) 

 



 

1.投保年齡  
A、B型：15 足歲至 55 歲。 

C 型：15 足歲至 50 歲；且繳費期滿不得超過 60 歲。 

2.繳費年期 10、15、20年期。 

3.繳  別 年、半年、季、月繳。  

4.保額限制 
最低承保金額：10 萬 

累計最高承保金額：500 萬。 

投保規定 

5.其他未規範之事項，仍依現行投保規則處理。 

1.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令，惟為確保

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讀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

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不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

責。 

2. 投保後解約或不繼續繳費可能不利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3. 保險契約各項權利義務皆詳列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讀了解，並把握保單契約

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避免權益受損。. 
 

本面頁內容僅供商品簡介，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